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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

与政府劳动保障监察协作的意见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积极践行

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切实发挥工会组织和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职能作用，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与政府劳

动保障监察协作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充分认识建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与劳动保障监察协作工

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

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是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对劳动保障法律法

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的监督活动，是有组织的群众监督，是劳

动法律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健全的组织基础和广泛的

群众基础。劳动保障监察是国家赋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用

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对违法行为

进行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活动，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。

切实加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与劳动保障监察协作，是新的历史条

件下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劳动保障领域违法行为的重要措施，是

贯彻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重要保证，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

方式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，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、保障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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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，必将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、促进经济社会

健康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。

二、推行“两书”制度，增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和政府劳动

保障监察实效

“两书”即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》和《工会劳动法律

监督建议书》。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》是指工会对用人单位

的违法行为，向用人单位提出的书面整改意见；《工会劳动法律

监督建议书》是指对用人单位不接受工会整改意见或者拒不整改

的行为，由县级以上工会向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递交的书

面查处建议。实施“两书”制度是各级工会组织依法对用人单位

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的有效形式，是充分发挥工会群

众性优势和劳动监察行政性优势的有效载体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应当积极支持工会通过实施“两书”制度发挥监督作用，

工会应当积极参与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使劳动监察执

法权。

（一）明确监督内容

1.执行公平就业等国家有关就业规定的情况；

2.执行国家有关订立、履行、变更、解除劳动合同规定的情

况；

3.履行集体合同的情况；

4.执行国家有关工作时间、休息、休假规定的情况；

5.执行国家有关工资报酬规定的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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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执行国家有关各项劳动安全卫生及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处

理规定的情况；

7.执行国家有关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的情况；

8.执行国家有关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的情况；

9.执行国家有关职工保险、福利待遇规定的情况；

10.遵守和执行经济补偿、经济赔偿情况；

11.遵守和执行劳务派遣规定的情况；

12.其它执行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。

（二）严格履行程序

1.基层工会发现用人单位存在违反劳动法律法规、损害劳动

者合法权益行为的，应当及时提出整改意见。用人单位拒不整改

的，基层工会向用人单位发出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》或向

上级工会报告。县级以上工会在本级工会发现用人单位存在劳动

违法行为或接到下级工会报告以及接到职工投诉反映用人单位

存在劳动违法行为等情况时，应当立即委派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

调查核实。情况属实的，及时向用人单位发出《工会劳动法律监

督意见书》，要求用人单位予以改正。

用人单位应当在收到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》之日起

15 个工作日内，将整改情况书面回复发出意见书的工会；存有

异议的，应在 5个工作日内书面说明理由。

2.用人单位不接受工会提出的整改意见或者拒不整改的，县

级以上工会应当及时向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递交《工会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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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法律监督建议书》及有关材料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接到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》后，

应当依法办理，并在结案后 5个工作日内将办理情况书面告知发

出建议书的工会。

3.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向用人单位提出的整改意见，各

级工会要做好监督落实的配合工作，并及时收集汇总相关资料，

健全档案。

（三）严格调查举证

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或劳动保障监察法律监督员向被调查

单位和个人调查、取证时，应当全面、客观地收集有关证据和材

料。参加调查、取证时应不少于两人，并出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

员证书或者劳动保障监察法律监督员证书。对调查中涉及的单位

和个人的保密事项，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。

三、完善工作机制，形成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和政府劳动保障

监察合力

（一）人员互聘制度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聘请同级

工会有关人员担任劳动保障监察协管员。工会可以聘请同级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有关人员担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委员

或顾问。

（二）联合检查制度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与同级工会应

当每年就劳动法律法规实施的一项或多项内容，联合组织开展监

督检查活动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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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情况进行检查时，可以邀请同级工会参加。在处理违反劳动法

律法规重大案件时，应当听取同级工会意见。工会对用人单位遵

守劳动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时，可以邀请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参加。

（三）情况通报制度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与同级工会每

年至少召开一次工作会议，通报劳动法律监督、监察活动中遇到

的有关情况和突出问题，研究制定相应对策；研究确定双方的监

督、监察工作任务和年度的检查重点。遇有重大紧急情况，及时

相互通报处理。

（四）应急预案处理机制。工会与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应当建立劳动保障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处理机制，对群体性事

件及时依法处理。

各市实施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向省总工会和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报告。

附件：1.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

2.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签收单

3.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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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

工劳监意字[ ]＿号

：

经查，你单位在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方面存在下列问题：

1、

2、

3、

整改建议：

1、

2、

3、

（上述栏目可另附页）

根据《工会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,请你单位

于 年 月 日前作出处理,并将情况书面告知我会。逾期

未改正的，我会将提请有关部门依法查处。

工会负责人签发：

工会（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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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签收单

工劳监意字[ ]＿号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已

送达你单位，请签收。

被检查单位负责人（签收）：

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如被检查单位拒绝签收，由监督员注明原因：

监督员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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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

工劳监建字[ ] 号

：

经查， 在遵守劳动法律法规、保障劳

动者合法权益方面存在下列问题：

1、

2、

3、

整改建议：

1、

2、

3、

（上述栏目可另附页）

我会根据《工会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对该

单位违法行为发出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》后，该单位仍不

改正。现提请你单位依法对其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，

并在结案后 5个工作日内将办理情况书面告知我会。

附：违法行为证据＿＿卷＿＿册

工会负责人签发：

工会（章） 年 月 日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人签收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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